
罗汉果、火麻仁等食药物质，

及冬瓜、白萝卜、芹菜、莴苣等食物

山楂、桃仁、橘皮等食药物质，

及紫菜、黑木耳等食物

枸杞子、黑芝麻、桑葚等食药物质，

及银耳等食物

黄精、黄芪、山药、当归等食药物质，

及黑木耳等食物

必要时
添加增稠剂

限制饮酒
尽量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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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脑卒中，俗称“中风”，许多患者虽然经过救治度过了急性危险期，但仍会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吞
咽困难、语言障碍、认知下降等问题。

《成人脑卒中食养指南（2026年版）》主要面向脑卒中恢复期、后遗症期，生命体征稳定、意识清
楚、无严重吞咽障碍或经评估后可经口进食的成年人群。

成人脑卒中食养指南
（2026年版）解读

上述身份信息填报内容未发生变化的，不
需要重复报送;有变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应
当填报对应表格，并注明信息状态标识。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互联网平台不报涉税信息
有何后果？

应当报送涉税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包括运
营以下互联网平台的企业：

提供教育、医疗、旅行、咨询、培
训、经纪、设计、演出、广告、翻
译、代理、技术、视听资讯、游戏休
闲、网络文学、视频图文生成、网络
贷款等服务的平台

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平台

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从事网
络交易活动提供营利性服务的小程
序、快应用等，以及为小程序、快应
用等提供基础架构服务的平台

其他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开展网络交易活动提供营利性服务
的平台

应当填报《互联网平台企业基本信
息报送表》；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应
当在填报时注明。

●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平台内的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报送表》。

●运营网络直播平台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应

当同时填报《平台内的直播人员服务机构与网

络主播关联关系表》。

●为小程序、快应用等互联网平台提供基

础架构服务，或者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

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同时填报《平台内的

平台企业身份信息报送表》。

●上述身份信息填报内容未发生变化的，

不需要重复报送；有变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应当填报对应表格，并注明信息状态标识。

●境外互联网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

人员的身份信息，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无需报

送。

●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平台内

中国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报送

表》，报送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向境

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上季度收入信息。

注：平台内单个境内购买方季度累计交易
净额不超过5000元的，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可
暂不报送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向该
购买方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收入信息。

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直播相关收入的平台内

经营者（自然人除外），向网络主播或者与网络

主播合作的其他单位、个体工商户、自然人（以

下简称合作方）支付直播相关收入款项的，应当

填报《网络直播涉税信息报送表》，向主管税务

机关报送网络主播以及合作方的

身份信息、收入信息。

●对被停业整顿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税务机

关将采取系列措施：

1.通过停止发票领用、降低发票额度等方

式，限制其开具发票，并在其他企业向其开具发

票时进行风险预警提示；

2.通过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违法事实和处罚

决定；

3.按程序提请相关监管部门依法对违法互联

网平台企业采取有关处置措施。

2.累计2次（含）以上瞒报、谎报涉税信息的；

3.通过为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批量办理

登记注册、更改店铺唯一标识码以及其他方式违

规引导或帮助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转换收入

性质或者分拆收入，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的；

4.伪造、篡改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

税信息，或者协助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伪

造、篡改涉税信息，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的；

5.以暴力、威胁、公开抵制等方式，拒不按

照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

6.其他违反《规定》第十条的严重情形。

互联网平台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仍不改正的，属于《规定》第

十条所称“情节严重”：

1.一个年度内累计2次（含）以上未按照规

定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或者漏报涉税信息的；

按照《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第十条规定，互联网平台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

2.瞒报、谎报、漏报涉税信息，或者因互联

网平台企业原因导致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

3. 拒绝报送、提供涉

税信息。

●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平台内的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报送平台内

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上季度的下列收入信息：

1.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收

入，包括收入总额、退款金额、收入净额等；

2.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

3.交易（订单）数量。


